
補助博物館專業人員參與 2022 ICOM 布拉格大會 

暨學術發表作業要點 

一、宗旨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全國博物館專業人員及相關系

所學生之國際交流及學術發表，於今（2022）年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 ICOM）布拉格大會分享臺灣

各館經驗及研究成果，增進博物館人才跨國交流，厚實專業智識與技能，特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具下列任一身分者： 

（一）本會個人會員與任職於我國公、私立博物館團體會員之成員。 

（二）國內博物館與相關文化組織機構專業人員。 

（三）國內教育研究機構教師、研究人員與 110 學年度仍在學之學生。 

三、補助標準 

（一） 補助範圍： 

赴捷克參與 2022 ICOM 布拉格大會之國際委員會或論文發表。 

（二） 補助額度： 

1. 每案（篇）（含機票）新臺幣陸萬元整為上限，海報發表者每篇

（含機票）新臺幣肆萬元整為上限，線上發表者每篇壹萬肆仟

元，本會得視共同作者人數衡酌補助額度。

2. 本次行程之出發地原則為臺灣，目的地為布拉格，每案之機票

補助額度以來回不逾新臺幣參萬伍千元為原則。

（三） 補助項目：每一申請案之獲補助項目以國際交通費（機票）、日支 

生活費與會議註冊費為原則，並得視本會預算衡酌。 

（四） 注意事項：為使資源妥善分配，同一或類似之計畫申請已獲其他機

構補助者，恕不予受理。 

四、申請辦法 

（一） 申請文件：檢附申請表正本、論文（海報）英文摘要、錄取發表通

知或其他參考資料一式5份（格式詳見附件）。 

（二） 繳件方式：以掛號郵寄至「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1 號 5 樓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如欲親送請先來電本會：

(02)2382-2699 分機 5604或5354 洽詢。 

（三） 截止日期：於2022年 6月1日(三)前，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四） 注意事項：資料內容不全者，經本會通知後，申請者得於6月15 

日(三)前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不予受理。 



五、審查及公告 

申請案經受理後，由本會籌組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集相關

學者、專家參與評審，並於2022年7月1日（五）公告獲補助名單。 

六、核銷及結案 

（一） 本會辦理獲補助案撥款，原則採計畫結束後，於本會指定日期一

次撥款方式辦理。 

（二） 獲補助者應於2022年10月17日（一）前檢具原始支出憑證與成果

報告書及相關資料，辦理結案核銷及後續撥款，逾期經通知仍無

法如期補件者取消受補助資格。 

（三） 獲補助者應本於誠信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

經發現有未依規定用途支用、違反本作業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者，

本會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 

七、獲補助者義務 

（一） 獲補助者應依本會核定之申請案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如有計畫變

更或因故無法履行補助條件者，應於2022年7月15日（五）前向本

會提出申請，並經本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二） 獲補助者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

有違背，應由獲補助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並處理相關事宜。 

（三） 獲補助者應同意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 

無償授權本會及本會授權之人公開發表與利用。 

（四） 獲補助者應配合出席本會辦理之行前準備及執行完畢之分享會， 

並公開發表計畫成果。各項會議日程將另行通知，若因故未出席

且未經本會同意者，本會得視情況撤銷受補助人資格。 

八、其他 

本會保有修改、變更或終止本作業要點之權利。本作業要點相關事項如有

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或由本會解釋之。 




